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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文件第 6／2026 號 

2 0 2 4 至 2 0 2 7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(會 議 於 2 0 2 5 年 11 月 1 8 日 舉 行 )  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D F W C  1   修 訂 《 油 尖 旺 區 租

用 社 區 會 堂 /社 區 中

心 設 施 指 南 和 條

件 》 及 新 增 球 類 設

備 事 宜
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

處 ( “民 政 處 ” )  

D F W C  2 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

“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

劃 ”項 目 概 況  
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民 政 處

D F W C  3 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油 尖 旺 區 公 共 圖 書

館 使 用 概 況 匯 報
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

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  

D F W C  4 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於 2 0 2 5 年 8 月 至

2 0 2 6 年 1 月 在 油 尖

旺 區 設 施 管 理 的 匯

報
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：

(i) 支 持 在 建 灣 街 花 園 「 寵 物 共 享 公 園 」 設

立 寵 物 共 享 指 定 範 圍 ， 並 建 議 增 加 園 內

的 指 示 牌 ， 以 及 加 設 狗 糞 收 集 箱 。

康 文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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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(ii) 樂 見 海 帆 道 休 憩 用 地 工 程 將 由 另 一 個 承

建 商 接 手，希 望 如 期 在 2 0 2 6 年 第 二 季 完

工 。

康 文 署 回 應 如 下 ：

(i) 署 方 會 設 置 明 確 標 示 方 便 使 用 者 區 分 不

同 範 圍 ， 亦 會 加 設 垃 圾 箱 或 狗 糞 收 集

箱 ， 並 加 強 該 處 的 清 潔 工 作 。

(ii) 署 方 會 與 建 築 署 緊 密 聯 繫 ， 監 督 新 的 承

建 商 ， 希 望 能 如 期 在 2 0 2 6 年 第 二 季 完

工 。

D F W C  5   建 議 於 柯 士 甸 站 隧

道 口 增 設 指 示 牌 以

改 善 前 往 西 九 龍 高

鐵 站 的 導 向

委 員 感 謝 運 輸 署 與 委 員 到 佐 敦 道 西 和 九 龍 站

一 帶 的 行 人 隧 道 視 察 ， 指 示 牌 不 足 和 指 示 不

清 晰 ， 建 議 設 置 更 多 指 示 牌 於 地 面 和 行 人 隧

道 入 口 處 。

路 政 署 表 示 ， 一 般 加 設 交 通 標 示 屬 運 輸 署 管

轄 範 圍 ， 而 委 員 建 議 加 設 的 指 示 牌 則 由 港 鐵

負 責 ， 相 信 運 輸 署 在 實 地 視 察 後 會 將 意 見 轉

交 港 鐵 跟 進 。

路 政 署
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

2 0 2 5 年 11 月  




